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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与欧盟ＲＥＡＣＨ（化学品的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法规技术指南文件ＲＩＰ３．１０：２００７《物质

的鉴别与命名指南》（英文版）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６３）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化学品安全研究中心、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鑫、陈会明、于文莲、王立峰、李、张静、李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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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学 品 命 名 通 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单成分物质、多成分物质和ＵＶＣＢ物质的命名通则。

本标准适用于ＲＥＡＣＨ法规框架下的单成分物质、多成分物质和ＵＶＣＢ物质的命名。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２．１

添加剂　犪犱犱犻狋犻狏犲

为了使物质稳定而有意加入的物质。

　　注：在其他的领域，添加剂也可能有其他的作用，比如，ｐＨ调节剂或着色剂。

２．２

组分　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

为组成配制品而有意加入的物质。

２．３

成分　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狋

存在于物质中具有独特化学特性的任何单一个体。

２．４

犈犆目录　犈犆犐狀狏犲狀狋狅狉狔

欧盟前化学品法规框架的三个物质目录，ＥＩＮＥＣＳ（欧洲现有商业化学品目录）、ＥＬＩＮＣＳ（欧洲已通

报化学品目录）和ＮＬＰ（不再定义为聚合物目录）的合称。

　　注：该ＥＣ目录作为物质标识的ＥＣ编号的来源。

２．５

杂质　犻犿狆狌狉犻狋狔

在生产时不希望出现在物质中的成分。可能来自原材料或者是生产过程中副反应或不完全反应的

结果。尽管不是有意加入的，但存在于最终产物中。

２．６

主要成分　犿犪犻狀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狋

不是添加剂也不是杂质，在物质中作为该物质的有效部分的成分。

２．７

单成分物质　犿狅狀狅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狋狊狌犫狊狋犪狀犮犲

通常按物质的成分而定，其主要成分质量分数至少为８０％的物质。

２．８

多成分物质　犿狌犾狋犻犮狅狀狊狋犻狋狌犲狀狋狊狌犫狊狋犪狀犮犲

通常按物质的成分而定，不止一种主要成分质量分数大于等于１０％且小于８０％的物质。

２．９

配制品　狆狉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

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组成的混合物或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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